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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正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阶

段要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问题，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此同时，《讲话》还提出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

中制”的问题。[1]《讲话》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谁来实行专政呢？当然

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但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而

八年前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以下简称《专政》）一文中谈到人民民主专政时说：对反动派是实行专政，

“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

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同样是谈人民民主专政，《专政》一文说人民内部

是实行民主制度，而《讲话》说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讲话》改变提法是为了表示，人民享受的民主应当受到集中的制

约。 

毛泽东在1957年强调民主应受集中制约，跟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

报告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群众上街抗议当局的骚乱。受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有人希望中国也出现那样的事件，用“大民主”

去反对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提出，民主是受集中制约的，不是无政府状态，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

中制。  

《讲话》说：“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这就是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民主就是自由。《讲话》说：人民内部除了实行民主，还要实行集中，这

个集中就是纪律。“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和民主是受到制约的，不是无政府状

态。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

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的。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

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

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

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

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讲话》在这里说，民主是受集中制约的，民主和集中之间存在着两种制约关系。一种是从属关系：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

主，民主是为集中服务的，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另一种是对立面的依存关系：民主和集中是一组矛盾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对立

面，不能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两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既然民主是服从于集中的，就

不能只要民主不要集中。《讲话》还表明，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制约关系，不是靠简单地下一个断语形成的。要使民主和集中之间形

成制约关系，必须借助于别的杠杆，必须赋予民主和集中以特定的内涵。例如，说“民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是民主的

内涵，让民主使用这样的内涵，就能证明民主在经济基础面前是手段，因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民主使用

“上层建筑”作为内涵，只能证明它对经济基础来说是手段，还不能证明它对集中来说是手段，因为集中也是上层建筑，民主和集

中使用同一种内涵，只能证明它们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不是制约被制约的关系。要让民主受集中制约，必须使它们具有不同的

内涵，不仅如此，两个内涵还不能平起平坐，而是有“主”有“从”，要让集中的内涵为主，民主的内涵为“从”，只有这样，才

能使民主和集中形成所需要的制约关系。正是根据这个杠杆原理，《讲话》把民主解释成了自由，把集中解释成了纪律。因为，自

由如果不想成为无政府状态，就要受纪律的制约，既然民主指的是自由，集中指的是纪律，自然民主也要受集中制约了。这样，民

主和集中之间的制约关系也就形成了。  

然而，《讲话》把民主解释成自由时，存在着两个问题。  

《讲话》把民主解释成自由，是以宪法为依据的。作为民主内涵的自由就是宪法给公民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

这些都是具体的自由，它们体现的是事物的个性。但《讲话》在谈到自由和纪律这一组对立面时所说的自由是抽象的自由，它体现

的是事物的共性，必须如此，它才能和抽象的（社会主义）纪律构成对立面。事物的个性和事物的共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讲

话》把它们混在一起使用，是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这是其一。  

其二。《讲话》把民主解释成自由，是这样以宪法为依据的：1954年的宪法第3章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一共设置了十

二项条款。其中七项条款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另外五项条款规定了



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教自由等自由。《讲话》在把民主解释为自由的时候，指的就是五项条款规定的这些

自由，民主不包括七项条款规定的各种权利。五项条款和七项条款规定的都是公民的基本的民主权利，它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为

什么《讲话》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态度，认为各种自由可以成为民主的内涵，各种权利不能成为民主的内涵，因而只要五条，不要七

条呢？原因在于，自由能和纪律构成对立面，能帮助《讲话》使民主受集中制约，而权利不能和纪律构成对立面，各种权利来了只

会添乱。这就是为什么在《专政》一文中，民主除了指自由，还包括选举权，而在《讲话》中，民主已不再包括选举权，而仅仅指

自由了。《讲话》在把民主解释成自由的时候，考虑的只是如何能使民主受集中制约。  

由于《讲话》能让民主受集中制约完全是靠了自由和纪律这一副杠杆的支持，《讲话》在论证民主和集中的制约关系时，自由

和纪律总是形影不离。如果我们釜底抽薪，断绝了自由和纪律的支持，就是说，让民主指的不是自由，集中指的不是纪律，让民主

和集中该是什么就指什么，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制约关系和从属关系就不一样了。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列宁提出来的，按照列宁的设计

思路 [3]， 无论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都是民主制，民主政体，它是政治形式、政治制度，集中制是结构形

式，它是组织形式、组织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组织制度。在由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组成的政治组织体制里，在国家和党

的政治组织体制里，组织制度都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作为组织制度的集中制都是手段，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制都是目的。在列宁

原创的民主集中制里和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里，民主和集中的主从关系正好相反。所谓“民主只是手段”，不过是《讲

话》在特意设置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列宁原创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由于民主和集中的内涵不同，民主和集中的主从关系也不同。但两种民

主集中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民主和集中二者当中，谁的内涵代表权力，它就是目的，谁的内涵不代表权力，它就是手段。在

列宁原创的民主集中制里，政治制度代表权力，民主就是目的，组织制度不代表权力，集中就是手段。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

制里，纪律代表权力，集中就是目的，自由不代表权力，民主就是手段。  

在谈论民主和集中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民主的内涵是什么，集中的内涵是什么，其次要明确，哪一种内涵

代表权力，哪一种内涵不代表权力。不能离开具体分析，笼统地把“民主是手段”当作普遍原理。  

从本来意义上说，民主不是对集中而言的，政治制度不存在同组织制度相对而言的必然性。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制）和君主

（制）才是一组对立面，民主革命就是革君主制的命，用民主制（民主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实现对立面的转化。作为组织制度的

集中制是集权型结构形式，同它相对而言的是分权型结构形式，在今天就是联邦制，在封建时代就是分封制。民主制可以同集中制

（单一制）结合，如我们中国，也可以同联邦制结合，如俄罗斯。同样，君主制可以同集中制（中央集权制）结合，如西欧晚期的

封建社会，也可以同分封制结合，如西欧早期的封建社会。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都可以同两种结构形式结合，既可以同集中

制结合，也可以同集中制的对立面结合。  

民主本来是政体，作为政体，民主是不该受到制约的，它跟无政府状态没有牵联。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主

解释成无政府主义，就遭到了列宁和考茨基的批判，说那是对民主的歪曲。[4]现在《讲话》先把民主解释成自由，然后借口自由

不受约束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再让民主作陪一起去受制约，对民主来说，确实是“冤”。  

在《讲话》发表5个月之后，195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以下简称《夏》文），继续贯彻对民

主进行制约的精神。原来《讲话》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

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夏》文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

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两个文件都是强调

一个精神：民主应当受集中制约，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不仅如此。《夏》文表达的民主观还是一种为民作主的民主观。《讲话》在提出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尽量缩小民

主的概念，说民主仅仅指自由。《讲话》说，民主就是1954年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

教信仰等等自由，民主不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选举权，更不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被选举、劳动、休息、受教育等多项权利，更

不包括宪法上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即依法有序地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等等的权利。《夏》文比《讲话》更进一

步，它不仅象《讲话》那样把民主限定为自由，而且还表示，人民能享有这种有限的民主已经很开心了。《夏》文说：民主就是自

由，人民享有了自由，个人的心情就舒畅了。这是一种为民作主的民主观。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党纲就根据宪法的规定宣

称：“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这是一种以民为主的民主

观。是为民作主还是以民为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观。“夏”文所表达的民主观成了宪法和党纲所规定的民主观的对立物。  

综上所述，“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专为制约民主而设计的“民主集中制”，但在设计思路的链条上存在着几处断

裂：具体的自由和抽象的纪律不能构成对立面；民主和集中本来不是一组对立面；连选举权都不包括的民主不能算是民主。  

民主包括各种具体的自由，但不仅仅是这些自由，不能说民主就是这些自由，更不能说民主就是抽象的自由；具体的自由和抽

象的纪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们跟民主集中制没有关连。  

人民内部不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而应该实行民主制。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 第366—368页。  

[2]《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5页。  

[3]《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载于《学习时报》2008年1月28日、2月4日第422、423期）。  

[4]《列宁说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载于《学习时报》2008年12月29日第468期）。  

[5]《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56—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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